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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文化局 函
地址：300005新竹市中央路109號

承辦人：陳淑惠

電話：03-5319756分機241

電子信箱：50209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竹市文藝字第111000111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招生簡章 (376583200E_1110001117_ATTACH1.odt、

376583200E_1110001117_ATTACH2.pdf、376583200E_1110001117_ATTACH3.

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局辦理「傳統鑿花技術─木雕技藝薪傳班進階班、

初級班」招生簡章乙份，惠請協助張貼廣為宣傳，並鼓勵

所屬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招生對象：

(一)進階班：傳習具雕刻基礎者，正取4位備取2位，各大學

古蹟修護、美術雕塑設計相關科系、研究所就讀或已畢

業、或木雕師第二代等，並以本局110年度「木雕研習推

廣課程進階班」取得習藝結業證書及有意「報考文化部

文化資產局傳統匠師資格」、從事傳統木雕者為優先錄

取，採報名甄試制（需於報名期限內完成繳交保證金新

臺幣2,000元，始完成報名，完成傳統匠師考試後憑證明

辦理退費）。

(二)初級班：傳習具雕刻基礎者，對傳統鑿花技術有興趣且

願意運用至課程教學之教師或一般民眾，預計招收10位-

12位，並以本市教師、本局110年度「木雕研習推廣課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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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級班」取得習藝結業證書者為優先錄取，採報名甄試

制。

二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2022年3月2日(三)17:00止（送達為

憑）。

三、審查時間： 2022年3月3日(四)上午10:30。

四、錄取通知：2022年3月4日前，於新竹市文化局FB公布。

五、課程時間：

(一)進階班：研習時間為2022年3月6日(日)起，共20堂課，

每週日、一，08:00-17:00。

(二)初級班：研習時間為2022年8月6日(六)起，共6堂課，每

週六，08:00-17:00。

(三)成果展：2022年10月12(三)至10月23日(日)於新竹市文

化局文化藝廊舉辦。

六、學費全免，雕刻刀及材料自備，供午餐，研習期滿由主辦

單位授予結業證書，並核發公務人員及教師研習時數。

七、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之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文化局、臺中市政府文化局、彰化縣文化局、嘉義市政府文化局、新

竹縣政府文化局、新北市政府文化局、基隆市文化局、高雄市政府文化局、桃園

市政府文化局、南投縣政府文化局、金門縣文化局、花蓮縣文化局、宜蘭縣政府

文化局、臺東縣政府文化處、雲林縣政府文化處、連江縣政府文化處、屏東縣政

府文化處、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光宇學

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、玄奘大學、中華大學、大仁科技大學、大同技術

學院、大同大學、大葉大學、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、中州學校財團法

人中州科技大學、中原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、中國科技大學、中華學校財團法人

中華科技大學、元智大學、世新大學、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、台

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、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

學、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、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、國

立成功大學、佛光大學、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、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

達科技大學、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、亞洲大學、和春技術學院、明志

科技大學、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、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、東南

科技大學、東海大學、長庚大學、長榮大學、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、

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、南華大學、南開科技大學、南榮學校財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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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南榮科技大學、建國科技大學、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、致理學校

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、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、高苑科技大學、國立

臺中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、國

立臺北藝術大學、國立臺灣科技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臺灣藝術大學、

國立東華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

立高雄大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、國立

臺南藝術大學、國立聯合大學、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、崑山科技

大學、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、景文科技大學、朝陽科技大學、華夏學校財

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、華梵大學、開南大學、義守大學、聖約翰科技大學、萬能

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、實踐大學、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、遠東

科技大學、銘傳大學、德明財經科技大學、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

學、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、黎明技術學院、樹德科技大學、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

吾科技大學、龍華科技大學、嶺東科技大學、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

副本：本局視覺藝術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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